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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檢偵辦盧 OO涉嫌猥褻案件 

向法院聲請羈押裁准 

本署於民國 110年 4月 29日下午 5時 30分許收受屏東

縣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函送被告盧 OO 涉嫌乘機猥褻等案件

報告書後立即指派檢察官黃楷中分案偵辦，承辦檢察官於今

日上午傳喚相關告訴人、證人及被告盧 OO到場釐清案情，經

檢察官訊畢後，認被告盧 OO 涉犯刑法第 225 條第 2 項乘機

猥褻等罪嫌重大，且有事實足認被告盧 OO 有反覆實施乘機

猥褻罪及湮滅證據之虞，向法院聲請羈押裁准，全案仍持續

追查偵辦中。 

 


